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3·19”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3月19日下午17时20分左右，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北三环路101号的盛辉汽车服务公司，作业现场一名管理人员在作业区域内驾驶一台叉车抬起吊装集装箱装车时，不慎挤压到正在作业的一名修理工，致使其受伤，及时送医治疗，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经济损失人民币128万。死者：王XX，男，身份证号：35XXXXXXXX4572，家住：福建省连江县XX镇XX43号，系福州市晋安区申星汽车维修店钣金工人。
2025年3月20日10时，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受理了本起事故，经其调查后，认定该事故不属于特种设备事故，随后移送至晋安区应急管理局调查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晋安区政府文件（榕晋政综【2024】190号），2025年4月14日，由晋安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由晋安区应急管理局、晋安公安分局、晋安区交通局，晋安区总工会、鼓山镇人民政府组成的晋安区人民政府“3·19”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晋安区监察委、晋安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同时委托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辛武做事故技术鉴定，2025年4月20日，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辛武出具了《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3·19”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技术鉴定报告》。（2025.3.20-2025.4.20为技术鉴定时间）。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结合福州市政府安全专家组成员宋阳、辛武出具的《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3·19”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技术鉴定报告》，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对有关目击证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查阅相关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13日，法定代表人：王XX，2024年12月10日取得由福州市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11MADD5K0G5L，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园中村198号盛辉智慧物流园5号楼配套用房405-406室，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万圆整，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二手车经纪；机动车鉴定评估；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停车场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叉车、集装箱及挂车车辆产权所属单位：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2月5日，法定代表人：刘用辉，2024年12月17日取得由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26017260XP，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地：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前横路169号，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圆整，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呼叫中心；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劳务派遣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包装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代驾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润滑油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供应链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轮胎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 死者所属工作单位：福州市晋安区申星汽车维修店
福州市晋安区申星汽车维修店成立于2021年11月05日，法定代表人：王星，营业期限： ，取得由福州市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111MA8U7RPBX9，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井店路51号君临香格里(原秀峰路与井店路交叉处)2 5#楼1层12店面，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洗车服务；洗车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福州市晋安区申星汽车维修店于2025年1月1日签订为期三年的《车辆车厢拆卸作业委托协议书》，将年检车辆的车厢拆装作业及相关联的部件维修任务委托给申星汽车维修店，并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福州市晋安区申星汽车维修店与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1日签订《委托学习培训协议》，将其员工王星、王容荣二人的汽车维修技术、安全生产法规、园区规章制度的培训委托给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1日签订《叉车租赁协议书》，将叉车租赁给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使用。
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汽车维修中心于2025年1月1日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规范双方在合作期间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预防生产安全事故。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3月19日下午，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所属挂车队长黄XX到公司报检两辆挂车。汽车服务公司总经理林XX安排现场管理员胡XX执行待审验挂车集装箱的拆装工作，并事前进行了挂车车厢吊装作业前交底。福州市晋安区申星汽车维修店经理陶XX根据胡XX的工作要求，安排机修工高X执行牵引车头与挂车间的连接气管拆装作业，安排叉车工叶XX驾驶2号叉车、陈XX驾驶6号叉车进行集装箱的吊装装车作业，同时通知维修店工人王XX安装车厢紧固螺栓，并进行事前安全交底（交底内容同上）。第一辆受检挂车于当日下午16时30分完成审验。将集装箱平稳地放置在挂车上，但车厢与集装箱连接螺栓未紧固。根据胡XX安排，现场计划安装旁边的第二辆挂车集装箱时，申星汽车维修店维修人员王XX因赶时间下班，未得到现场管理人员的许可，也未告知其他人员，不按操作流程违规擅自进入已安放集装箱的第一辆挂车下方紧固车厢连接螺栓。此时，由于叉车工叶XX临时有事离开作业现场，管理人员胡XX便擅自驾驶2号叉车，准备与陈XX驾驶的6号叉车一起配合执行第二辆挂车集装箱的抬吊装车作业。17时19分，由于胡XX操作不慎，叉车用力过猛导致集装箱受撞击后向第一辆挂车集装箱方向移位（因视线盲区，胡XX对正在第一辆挂车下方紧固车厢连接螺栓作业的王XX毫不知情），致使在两个集装箱之间作业的王XX脑部因挤压受到重创。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急救。17时30分左右，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医务人员对王XX进行简单包扎处理后，随即送往福建省立医院，王XX家属跟随前往医院。在送医院途中王XX不幸死亡。随即，死者属在医院拨打110报警电话。省立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为“脑外伤所致脑出血”。
三、事故发生原因
通过查阅资料、相关录像和询问笔录，并结合专家做出的技术鉴定报告，现将事故原因归纳如下：
（一）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1、工人安全意识缺乏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bookmark: _GoBack]因临近下班时间，死者王XX为了尽快完成第一个集装箱与车厢的连接紧固螺栓作业后按时下班，在未得到现场管理人员的许可，也未告知其他人员的情况下，冒险蛮干，擅自进入较为狭窄的危险场所作业。事故暴露出工人安全意识淡薄，未能正确辨识作业现场存在挤压的危险因素，在其他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违章冒险进入危险场所，盲目进行车厢螺栓安装紧固作业，导致事故发生。该行为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7不安全行为之“7.06冒险进入危险场所”。此为人的不安全行为。
2、工人无证操作违章驾驶车辆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市监特设发〔2022〕17号），附件2，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换发对应表，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作业，叉车司机需要取得N1特种作业操作证。经查，该公司叉车司机陈XX和叶XX二人均持有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N1证书，证书编号分别为：360735199XXX321X和350702XXXX581X，有效期均为2024年7月至2028年6月。据了解，胡XX未经过专门培训考核，未取得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作业（叉车司机N1操作证书）。该行为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7“不安全行为”之7.01.10“违章驾驶机动车”。此为操作者的不安全行为。
3、工人操作错误忽视安全未全面观察瞭望
[bookmark: _Toc22381][bookmark: _Toc14691]根据《叉车作业安全操作规程》之“二、作业中遵守，5装卸货物时，货叉应尽可能深地插入载荷下面，注意货叉尖不能碰到货物”。经现场勘查和观看监控视频后分析认为，胡XX操作叉车向前行驶之前，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过程，未将叉车升降架下放，使货叉处于最低位置处，然后前进将货叉插入集装箱与地面之间的缝隙，再由两台叉车配合同时向上抬起集装箱，最后挂车倒入集装箱下方执行装车。因叉车货叉未下放到最低处，叉车前进时货叉叉尖碰到集装箱下部，直抵集装箱使其向前方移动约50cm，将正在两个集装箱之间紧固螺栓的王XX头部挤压后致死。同时，经观看监控视频发现，胡XX操作叉车前，未对周围环境进行观察瞭望，疏忽大意，鲁莽蛮干，未仔细确认操作环境安全条件，对处于作业盲区的周围环境未下车来回观察确认，未鸣笛示警，导致周围人员无法提前知晓叉车的作业动向，便违规操作特种设备。由此可见，胡XX不但没有取得叉车特种作业操作证，而且对叉车操作完全不熟练，违章操作，鲁莽蛮干。未将货叉插入载荷下面，叉尖碰到货物，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7“不安全行为”之7.01.6“操作错误”。作业前未观察确认周围环境安全行为，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7“不安全行为”之7.06.11“未及时瞭望”。此为操作者的不安全行为。
4、作业场地狭窄安全操作空间不够
通过现场监控视频可以看出，两台叉车准备抬起的集装箱与一旁已经安放在车上的集装箱仅有大约50cm的宽度，操作空间非常狭窄，工人违规冒险进入后独自在里面作业不容易被其他人员发觉。该情形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A.6“不安全状态”之6.04“生产（施工）场地环境不良”之6.04.3“作业场所狭窄”。此为作业环境的不安全状态。
（二）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工人安全意识淡薄。
经检查事故单位安全资料发现，死者王XX没有进场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及考试资料，仅有一份2025年3月19日接受“挂车车厢吊装作业危害告知书”的资料。而“告知书”中“作业主要危害类型”仅为“物体打击，吊装过程中车厢晃动、重心不稳，零部件意外脱落，可能击中下方人员”，并没有将“严禁未经许可擅自进入狭小的空间作业、当心挤压受伤等”之类的安全提示告知作业人员。该原因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之3 事故分析，3.2.2.下列情况者为间接原因3.2.2.2教育培训不够，未经培训、缺乏或不懂安全操作技术知识。
2、现场管控不到位，劳动组织不合理
从事故现场情况看，事故单位对作业现场没有进行统一协调管理，第一辆挂车完成审验，集装箱装车后，应该将集装箱与挂车连接螺栓全部紧固完成，确认安全后，再进行第二个集装箱起吊装车作业。现场存在安全风险识别不到位、安全管控不到位、检查指导不到位的情形。整个现场完全处于失控状态，无安全管理人员在现场检查和制止工人违章违规行为。作业现场没有设置警戒线、警示标志和警示牌。对王XX擅自进入狭窄区域紧固螺栓的行为无人发现无人制止。另外，身为现场管理人员的胡XX不但没有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第一位，监督检查纠正他人违章作业行为，而且还无证操作擅自违规操作他人使用的机械设备，纯属冒险蛮干。
四、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司机胡XX为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从事现场管理工作；肇事叉车为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但由其租赁给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使用。因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未严格履行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监督管理责任缺失，作业现场组织协调管理不到位，其员工胡XX无证违规操作叉车导致人员死亡事故发生，存在明显的管理失职情形，对该事故负有主体责任。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及事故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维修店工人：维修店工人王XX为了尽快完成第一个集装箱与车厢的连接紧固螺栓作业后按时下班，在未得到现场管理人员的许可，也未告知其他人员的情况下，冒险蛮干，擅自进入较为狭窄的危险场所作业，导致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鉴于维修店工人王容荣已死亡，不予追究。
（二）事故发生单位现场管理人员：现场管理人员胡XX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现场管理不到位，同时未经过专门培训考核，未取得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作业（叉车司机N1操作证书），对叉车操作完全不熟练，违章操作，鲁莽蛮干，造成1人死亡。现场管理人员胡XX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交由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三）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林XX，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四）事故发生单位：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未严格履行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监督管理责任缺失，作业现场组织协调管理不到位导致人员死亡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应对该起事故负有主体责任。建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对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罚。
六、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福州市晋安区盛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企业主体责任，要严格履行安全职责，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统筹协调管理，科学合理安排现场作业，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所有工人安全意识。加强管控，确保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安全装置、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必须齐全有效，确保施工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二）鼓山镇政府要加强对本辖区内企业的安全检查，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营造稳步有序的安全生产大环境。
                            

晋安区人民政府“3·19”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
         2025年5月13日

